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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案號：9801130-2 

訴願人：○○○ 

代理人：○○○   

原行政處分機關：新竹縣稅捐稽徵處 

緣訴願人因土地增值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竹東分處 98 年 7

月 15 日新縣稅東一字第 0980043649 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

法決定如左：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一、緣訴外人○○○所有坐落新竹縣寶山鄉○○○段○○○段 314 及

315 地號等 2 筆土地，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執行拍賣，於 84 年 3

月 15 日由訴願人拍定取得，原處分機關竹東分處依該院民事執行

處函囑核算土地增值稅共計新臺幣（以下同）412 萬 9,748 元，函

請法院代為扣繳，並於 85 年 7 月 23 日繳納在案。嗣訴願人於 98

年 6月 4日向原處分機關竹東分處申請，上開土地應按行為時農業

發展條例第 27 條規定，作成免徵土地增值稅之行政處分，案經原

處分機關竹東分處於 98年 7月 15日以新縣稅東一字第 0980043649

號函否准其所請，訴願人不服，遂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

關檢卷答辯到府，茲摘敘訴辯意旨如次。 

二、訴願意旨略謂： 

（一）系爭農地符合行為時農業發展條例第 27條規定，申請原處分機

關竹東分處依該法條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並依稅捐稽徵法第

28條第 2項規定退稅，原處分機關以訴願人承受土地時，職業

為「家庭管理」為由否准，認有侵害其權益。 

（二）系爭農地於移轉時，即符合行為時農業發展條例第 27 條規定，

當然發生免稅效果，不待人民之申請，行為時土地稅法施行細

則第 58條規定，並非免稅效果之規定，原處分機關竹東分處自

無以作為處分基礎之餘地，此改制前最高行政法院闡釋有案，

原處分機關竹東分處處分基礎用法不當。 

（三）原處分機關竹東分處於執行法院通知核算土地增值稅時，不依

法免徵，竟依一般稅率計課，致訴願人溢繳稅額，自屬稅捐稽

徵法第 28條第 2項可歸責於政府機關之錯誤，原處分機關竹東

分處自應依法退還溢繳之稅額等語。 

三、答辯意旨略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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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納稅義務人因稅捐稽徵機關適用法令錯誤、計算錯誤或其

他可歸責於政府機關之錯誤，致溢繳稅款者，稅捐稽徵機關應

自知有錯誤原因之日起 2年內查明退還，其退還之稅款不以 5

年內溢繳者為限。」為稅捐稽徵法第 28條第 2項所明定。 

次按「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如左：一、土地為有償移轉者

，為原所有權人。…前項所稱有償移轉，指買賣…等方式之移

轉…。」「農業用地在依法作農業使用時，移轉與自行耕作之

農民繼續耕作者，免徵土地增值稅。」「本法第 39條之 2第 1

項所稱依法作農業使用時及繼續耕作之農業用地，指左列土地

：一、耕地：…二、耕地以外之其他農業用地：依區域計畫法

編定之林業用地、養殖用地、水利用地、或都市計畫農業區、

保護區及未依法編定地區而土地登記簿所記載為林、養、牧、

原、池、水、溜、溝八種地目之土地。」「依本法第 39條之 2

第 1項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者，依左列規定辦理：一、耕地：

…。二、耕地以外之其他農業用地：由申請人於申報移轉現值

時，檢附土地登記簿謄本、承受人戶籍謄本及繼續作農業使用

承諾書，送主管稽徵機關。」「第 1項第 2款之承受人，以其

戶籍謄本記載之職業為農民者為限。」則分別為土地稅法第 5

條、行為時土地稅法第 39條之 2第 1項（即行為時農業發展

條例第 27條規定）、行為時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 57條第 1項

、第 58條第 1項及第 3項所明定。 

二、依行為時土地稅法第 39條之 2第 1項（即農業發展條例第 27

條）規定農業用地移轉得免徵土地增值稅之條件為「依法作農

業使用」、「移轉與自行耕作之農民」及「移轉後繼續耕作」

，須三項全部符合始可免徵土地增值稅。查本件訴願人於 84

年 4月 24日因拍賣取得系爭 2筆土地，依行為時土地稅法施

行細則第 57條第 1項規定，係屬耕地以外之其他農業用地，

依行為時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 58條第 3項規定，承受土地之

訴願人，須戶籍謄本記載之職業為「農民」，始有行為時土地

稅法第 39條之 2第 1項免徵土地增值稅之適用，故原處分機

關竹東分處於查得訴願人承受系爭土地時，戶籍謄本記載之職

業為「家庭管理」並非是「農民」，與規定不符，即以 98年 7

月 15日新縣稅東一字第 0980043649 號函否准訴願人之申請，

洵屬有據，並無違誤。 

三、又查本件系爭土地於法院假扣押時，債務人(即系爭土地之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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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人楊輝煬)同居人楊輝國稱土地上有自建之廠房約 500坪

左右，係作塑膠花工廠之用，此有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83年 10

月 13日之假扣押執行筆錄記載附卷可稽。因此系爭土地於訴

願人承受時已未作農業使用，故與行為時土地稅法第 39條之

2第 1項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之條件，除有「移轉與自行耕作

之農民」條件不符外，尚有與「依法作農業使用」之條件有違

。 

四、再按行為時財政部 80年 11月 5日台財稅第 800387681 號函釋

規定「關於耕地以外之其他農業用地，申請依土地稅法第 39

條之 2免徵土地增值稅之有關疑義，應依本部邀集相關機關會

商結論辦理。說明：二、經本部邀集內政部等有關機關會商獲

致結論如次：（一）耕地以外之其他農業用地移轉，申請依土

地稅法第 39條之 2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其土地承受人能否

自耕之認定，應比照內政部訂頒之「自耕能力證明書之申請及

核發注意事項」第六（二）點規定，以承受農地與申請人之住

所應在同一縣市或不同縣市毗鄰鄉（鎮、市、區）範圍內者為

限，前項住所並應於戶籍登記滿六個月以上，始得受理。（編

者註：現行規定已作文字修正並改列第八（二）點）（二）耕

地以外之其他農業用地之承受人，戶籍謄本登記職業欄為「半

自耕農」者，依內政部 66年 6月 2日台內戶字第 729595號函

、70年 6月 3日台內戶字第 24024號函規定，應符合土地稅

法施行細則第 58條第 3項所稱戶籍謄本記載之職業為『農民

』之規定。」查訴願人於承買系爭土地時，係設籍在桃園市○

○○里○○○鄰○○○路○○○號，設籍地與系爭土地坐落新

竹縣寶山鄉並未在同一縣市，也不在毗鄰鄉（鎮、市、區）範

圍內，且承受系爭土地之訴願人戶籍謄本登記欄又非「農民」

，因此系爭土地之承受人（訴願人）依上揭財政部函釋規定，

亦不符行為時土地稅法第 39條之 2第 1項所稱「自行耕作之

農民」，故本件系爭土地於拍定時，其承受人形式上自行耕作

農民之資格審查即已不符，再加上系爭農地於法院拍定點交前

已建有未辦保存登記之工廠，實質上已未作農業使用，原處分

機關竹東分處認其無免徵土地增值稅之適用並無不合，否准所

請，實未有侵害訴願人之權益。 

五、系爭土地移轉時，不符合土地稅法第 39條之 2第 1項免徵土地

增值稅之規定，已如前述，故於系爭土地拍定後，是否有依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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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時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 58條第 1項規定，檢附相關資料向

原處分機關竹東分處提出申請，對原土地增值稅之核定並無影

響。訴願人於承受系爭土地 14年後，主張系爭土地移轉時符

合行為時農業發展條例第 27條規定，當然發生免稅效果，不

待人民申請乙節，除對法令有誤解外，其主張亦與事實不符。

原處分機關竹東分處否准其申請土地增值稅之處分並無違誤

。另系爭土地既與免徵土地增值稅之規定不符，原處分機關竹

東分處 84年依執行法院通知核算土地增值稅，並無適用法令

錯誤、計算錯誤或其他可歸責於政府機關之錯誤情事，訴願人

亦無溢繳稅款，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機關竹東分處應依稅捐稽徵

法第 28條第 2項規定退還溢繳土地增值稅乙節，依法無據，

實不可採云云。 

理  由 

一、本縣各稅捐分處為原處分機關所屬單位，其所為之處分均應視

為原處分機關所為之處分，合先敘明。 

二、按「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如左：一、土地為有償移轉者，

為原所有權人。…前項所稱有償移轉，指買賣…等方式之移轉

…。」「農業用地在依法作農業使用時，移轉與自行耕作之農

民繼續耕作者，免徵土地增值稅。」「本法第 39條之 2第 1

項所稱依法作農業使用時及繼續耕作之農業用地，指左列土地

：一、耕地：…二、耕地以外之其他農業用地：依區域計畫法

編定之林業用地、養殖用地、水利用地、或都市計畫農業區、

保護區及未依法編定地區而土地登記簿所記載為林、養、牧、

原、池、水、溜、溝八種地目之土地。」「依本法第 39條之 2

第 1項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者，依左列規定辦理：一、耕地：

…。二、耕地以外之其他農業用地：由申請人於申報移轉現值

時，檢附土地登記簿謄本、承受人戶籍謄本及繼續作農業使用

承諾書，送主管稽徵機關。」「第 1項第 2款之承受人，以其

戶籍謄本記載之職業為農民者為限。」則分別為土地稅法第 5

條、行為時土地稅法第 39條之 2第 1項（即行為時農業發展條

例第 27條規定）、行為時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 57條第 1項、

第 58條第 1項及第 3項所明定。 

       又按「『提起行政爭訟，須其爭訟有權利保護必要，即具有爭

訟之利益為前 提，倘對於當事人被侵害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

縱經審議 或審判之結果，亦無從補救，或無法回復其法律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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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或其他利益者，即無進行爭訟而為實質審查之實益。』司

法院釋字第 546號解釋在案。……『土地為有償移轉者，土地

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為原所有權人』，土地稅法第土地稅法

第 5條第 1項第 1款定有明文。 準此可知，土地稅法第 4章土

地增值稅之規定，土地增值稅係於土地所有權移轉，對土地因

漲價之受益者，即出賣人課徵土地增值稅。就本件訴外人 000

所有系爭土地拍賣而言，居於債權人地位之原告，對系爭土地

拍賣課徵土地增值稅，雖影響債權受分配之金額，惟此僅屬經

濟上之利害關係，並非法律上之利益，縱因系爭稅款之繳納受

有經濟上利益受侵害，尚非法律上利益之受害人，依上揭說明

，自不得提起行政訴訟。」為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97年度訴字 283

號判決所闡明。 

再按行為時財政部 80年 11月 5日台財稅第 800387681號函釋

規定：「關於耕地以外之其他農業用地，申請依土地稅法第 39

條之 2免徵土地增值稅之有關疑義，應依本部邀集相關機關會

商結論辦理。說明：二、經本部邀集內政部等有關機關會商獲

致結論如次：（一）耕地以外之其他農業用地移轉，申請依土

地稅法第 39條之 2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其土地承受人能否自

耕之認定，應比照內政部訂頒之「自耕能力證明書之申請及核

發注意事項」第六（二）點規定，以承受農地與申請人之住所

應在同一縣市或不同縣市毗鄰鄉（鎮、市、區）範圍內者為限

，前項住所並應於戶籍登記滿六個月以上，始得受理。（編者

註：現行規定已作文字修正並改列第八（二）點）（二）耕地

以外之其他農業用地之承受人，戶籍謄本登記職業欄為「半自

耕農」者，依內政部 66年 6月 2日台內戶字第 729595號函、

70年 6月 3日台內戶字第 24024號函規定，應符合土地稅法施

行細則第 58條第 3項所稱戶籍謄本記載之職業為『農民』之規

定。」 

三、卷查本案訴願人主張系爭農地符合行為時農業發展條例第 27

條規定，申請原處分機關竹東分處依該法條規定免徵土地增值

稅，並依稅捐稽徵法第 28條第 2項規定退稅，原處分機關以

訴願人承受土地時，職業為「家庭管理」為由否准，認有侵害

其權益云云。惟查依行為時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 58條第 3項

規定，土地之承受人，須戶籍謄本記載之職業為「農民」，始

有行為時土地稅法第 39條之 2第 1項免徵土地增值稅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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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經原處分機關查證訴願人承受系爭土地時，戶籍謄本記

載之職業為「家庭管理」並非是「農民」，與上開規定不符；

再查原處分機關查得訴願人於承買系爭土地時，係設籍在桃園

市南華里 6鄰中華路 130號，設籍地與系爭土地坐落新竹縣寶

山鄉並未在同一縣市，亦未在毗鄰鄉（鎮、市、區）範圍內，

訴願人尚非符合前揭財政部80年11月5日台財稅第800387681

號函釋意旨，亦不符合前揭行為時土地稅法第 39條之 2第 1

項所稱「自行耕作之農民」之規定。是以訴願人之主張尚非可

採。 

四、次查原處分機關答辯稱「本案系爭土地於法院假扣押時，債務

人(即系爭土地之原所有權人楊輝煬)同居人楊輝國稱土地上

有自建之廠房約 500坪左右，係作塑膠花工廠之用」並有臺灣

新竹地方法院 83年 10月 13日之假扣押執行筆錄影本附卷可

稽。是以本案系爭土地於訴願人承受時已未作農業使用，與前

揭行為時土地稅法第 39條之 2第 1項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之

要件，尚非符合。 

五、末查就本案系爭土地拍賣程序而言，訴願人僅居於拍定人地位

，對系爭土地拍賣課徵土地增值稅，尚無法律上利益受有損害

，此有前揭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97年度訴字 283號判決可資參

照，是以本案訴願人之請求，已屬欠缺權利保護必要。從而原

處機關否准訴願人退稅申請所為之處分，揆諸首揭規定及判決

意旨，洵屬有據，並無違誤，應予維持。至於兩造其餘攻擊防

禦方法，核與本件訴願結果不生影響，自無需一一斟酌，併此

敘明。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

定，決定如主文。 

         

 

    


